2023年度辰溪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部门（单位）整体支出

绩效自评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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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9月26日

一、部门概况

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职能是负责全县土地开发整理、复垦、生态修复项目的实施工作。以及负责耕地占补平衡工作及后备资源调查任务
单位内设科室：办公室、审批室、档案室、财务室。
二、部门整体支出管理及使用情况

2023年度财政拨款基本支出1855.22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104.12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5.6%,主要包括基本工资57.74万元、津贴补贴10.37万元、奖金1.70万元、绩效工资5.32万元、住房公积金2.67万元、其他社会保障缴费25.92万元、对个人及家庭补助支出0.40万元；公用经费1751.09万元，占基本支出的94.4%，主要包括委托业务费1744.10万元、邮电费0.23万元、差旅费3.00万元、办公费0.08万元、福利费1.28万元、其他商品和服务支出0.1万元、其他支出2.30万元。
三、资产管理情况

一是明晰管理职责。由办公室负责固定资产的实物管理工作，确定专人负责对固定资产实物清查、登记，建立固定资产实物登记台账，确保账实相符。

二是明确购置处置程序。固定资产购置按规定履行法定程序统一采购。

三是严格追究责任。对未按照管理职责要求管理固定资产，造成资产流失的，由相关责任人承担相应经济损失。

四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

1、部门整体支出绩效目标,主要包括县级财政或上级主管部门绩效考核的个性指标、预决算公开、存量资金管理.资产管理、三公经费控制、内部管理制度建设等的设定及完成情况,项目绩效总目标和阶段性目标完成情况及预期经济、社会效益等。
2、严格执行预决算公开,严格按县财政局的要求,对部门预决算在网上按时间节点及时进行公开,接受社会各方的监督资产管理情况。
3、全面加强国有资产管理,推进资产管理与预算管理、财务管理相结合。根据财政部财资[2016]12号精神,及时对国有资产进行了全面清理,并对所清查核实后的资产实行专人管理,对需报废的资产报请财政局国资办及时审批处置。
4、三公经费控制及制度建设情况:一是严格控制“三公经费”管理,按规定办理因公出国，强化公车管理,健全公车管理制度,公车使用实行统一管理,统一调度,彻底杜绝公车私用现象;严格公务接待,规范接待标准。

5、绩效评价工作情况
根据县财政及要求，我单位预算绩效管理开展情况、绩效目标和绩效评价报告认真对照评估指标，按照年度工作计划扎实推进2023年度财政预算支出绩效评价工作，同时坚持党建引领，不断健全党建责任及内控制度体系，认真执行“一岗双责”，严格执行中央十八项规定” 负责辖区范围内国土资源执法情况的监察检查，受理对土地、矿政违法行为的检举控告，并负责查处，完成县委、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
五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1、部门预算编制不规范，单位虽然设立了资金绩效目标，但目标不够明确、细化和量化。

2、 资金使用效益有待进一步提高。

3、年度预算与实际执行存在偏差，主要是财政资金紧张，不能按时拨付至单位账上且单位不能及时支付各项支出。

六、改进措施和有关建议

1、加强单位预算编制工作，根据人员情况、业务开展需要，逐项做出预算计划，不留缺口、不留空项。

2、规范账务处理，提高财务信息质量

3、加强业务培训，提高评价水平。健全预算绩效管理制度，推动预算绩效管理科学、程序规范、方法合理、结果可行。

每年绩效评价结果作为下年度评价依据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辰溪县自然资源生态修复中心
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4年9月26日

